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蕉岭县广福学校灾后重建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技术咨询服
务项目需求书

一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1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

或其他组织，取得合法企业工商营业执照。

2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3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。
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5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。

6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蕉岭县广福学校灾后重建项目位于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广福

地块，项目总用地面积 26393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9208平方米，（实

际以规划部门最终批复面积和设计方案为准）。建设内容包括：教

学及辅助用房、办公用房、生活服务用房、学生宿舍、架空层及连

廊。建设规模为 18班九年制学校，小学 12班，初中 6班，学位

840个。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

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(水保(2017)365号)等有关规定，需按

规定完成水土保持验收报告及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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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预算和公开选取方式
1、项目预算金额：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2、公开选取方式：为直接选取。

四、服务期限
从签订合同之日起，直至取得水土保持项目验收平台备案。

五、违约责任
1、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

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2、任何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

的，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六、解决争议方法
1、签订的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同意后可以签订补

充协议，但补充协议不得与法律法规和有关政府采购政策相违背。

2、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

解决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均可向采购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

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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